
高雄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 【 94申003號】

上開申訴廠商不服招標機關就「93 年度○○景觀改造工程」

採購案之異議所為處理結果，於法定期限內向本府提出申

訴，經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民國 94 年 5 月 30 日 94 年

第 3 次委員會議審議判斷如下：

主 文

原處分撤銷。

事 實

緣招標機關高雄市政府○○局○○處辦理「93 年度○○景觀

改造工程」採購案，於民國 93 年 12 月 21 日開標後，由申

訴廠商○○營造有限公司得標。嗣招標機關於 94 年 1 月 7

日以該採購案未得標廠商○○營造有限公司提出異議為

由，而暫停本案採購程序，隨即並於 94 年 3 月 9 日以本案

招標公告及補充投標須知並無規定須檢附測試報告影本，且

於招標階段要求投標廠商取得檢測報告有程序前後倒置之

現象，而依市府採購稽核小組之建議，撤銷申訴廠商之得標

結果。申訴廠商不服，於 94 年 3 月 21 日向招標機關提出異

議，經招標機關於 94 年 3 月 30 日以申訴廠商之異議逾越法

定之 10 日期限為由，而函覆申訴廠商異議不受理。招標機

關遂於法定期限內向本府提出申訴，並據招標機關陳述意見

到會。

申訴廠商申訴意旨

請 求

原處分結果撤銷。

事實及理由

一、申訴廠商係經公開招標之法定程序而得標之合法廠商，



權益應受法律合理之保障，招標機關於決標後，以行政

裁量「自認有疏失」即率爾撤銷決標，明顯以行政裁量

侵犯政府採購法，殊為不當。

二、招標機關之招標文件，係規範參與投標者備標及估算作

業之標準，只要不構成限制競爭，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26

條規定，不影響廠商報價基準而違反公平競爭，就不構

成開標無效之要件。本案公告期間，並無投標廠商就文

件作業程序規定前後倒置現象，提出異議，顯見並未存

在限制競爭及違反公平競爭之事實，招標機關無視事

實，妄加附會，將之列為撤銷決標之原因，明顯不當。

三、招標公告及補充投標須知，雖無規定投標前須檢附燈具

測試報告，但招標文件之設計圖，編號 37/45、38/45、

39/45 等三張有規定投標前應檢附燈具測試報告影本。由

於該規定係規範投標廠商下游供料工廠之品質保證，條

件甚為寬鬆，並非直接訂定投標廠商資格及其履約能力

之特定條款，當然不必於招標公告或投標須知及其補充

中明定，招標機關把一般品質保證規定條文定位為投標

廠商資格限制規定，實屬過度曲解，蓄意誇大之不當解

釋，以便支撐其撤銷決標之不當處置。

四、至於設計圖中要求廠商對於其下游工廠之供貨品質，於

投標前提出證明文件是否適宜，申訴廠商曾於開標當時

提出異議，要求不用檢附（申訴廠商雖備妥規定文件，

顯見該文件取得並不難，但審查該文件之審查表，招標

機關並未建立標準，為避免標準不一，滋生困擾，申訴

廠商乃提出異議。）惟異議不被接受，此舉表示招標機

關已裁示「該規定並無不適，合乎法規」。由於主持開標

人員之裁示，係於實質審標前，標封均屬密封之狀況下，

並無從得知有無投標廠商未依規定備妥文件，因此並無

任何圖利特定廠商或限制競爭之事實，故未檢附報告影



本之投標廠商被視為無效標，完全合乎法定程序規定。

五、詎料事後未得標廠商○○營造有限公司以同一事由提出

異議，招標機關竟然受理，同時自承開標時，辦理開標

人員對於無效標之認定有欠允當，並進而以此理由撤銷

申訴廠商之得標資格，申訴廠商認為燈具測試報告係投

標廠商之下游供料工廠之一般品質保證文件，與履約能

力無關，本案規定之投標廠商資格為合法之乙級以上營

造業。試問營造業會去生產燈具嗎？有能力製造燈具

嗎？招標機關硬把規範下游供料廠商之品質保證文書規

定，套用為營造業之投標能力證明之規定，至為不宜，

並以此做為撤銷申訴廠商得標資格之論點，完全沒有法

律依據，是以行政裁量逾越法律之不當行為。再者，熟

讀招標文件係參加投標廠商之必要條件，設計圖與採購

注意事項均屬招標文件，投標廠商均應遵照，如有疑義，

應請招標機關釋疑，本案未得標廠商未熟讀招標文件，

未按招標文件規定辦理，自屬不當，自應自負責任，此

點由四家未得標廠商僅一家提出異議，可資證明，但招

標機關對於遵守其規定之申訴廠商非但未予保護，反而

附和未依規辦理之未得標廠商○○營造公司之意思，試

問公平公正及採購誠信何在？為何對不同廠商採差別待

遇？

六、招標機關亦有違反行政中立原則：招標機關於招標過程

應提供公平競爭之平台，並擔任裁判。本案招標機關於

94 年 1 月 7 日暫停採購程序，其主要理由略以：「未得

標廠商○○營造公司提出異議，俟審議判斷後，再依其

判斷辦理」。經查，○○營造公司雖然提出異議，但未進

一步提出申訴，在其申訴法定期限過後，招標機關並未

依規定恢復採購之進行，蓄意延宕，有虧職守。更甚者，

於 94 年 3 月 30 日不受理申訴廠商異議之同時，雖告知



申訴廠商可依法提出申訴，但卻也將本案分拆為土木及

機電兩標案，土木工程案並定於同年 4 月 15 日重新開

標，顯然欲圖滅跡。如此，縱然本公司申訴成立，本案

亦已無存，試問可有恪守行政中立原則？

七、綜上所述，招標機關之原處分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6 條對

於廠商不得為差別待遇之規定；另撤銷申訴廠商之決標

原因不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規定之內容，依法無據。

爰請求撤銷招標機關於94年3月9日之撤銷申訴廠商得

標結果之處分等語。

招標機關陳述意旨

一、事實部分：

（一）本案招標機關於 94 年 3 月 9 日以高市○○字第○○

號函撤銷申訴廠商「九十三年度○○景觀改造工程」

得標之處理結果，並俟招標文件重新修正後，再行辦

理公告。另附記申訴廠商認為招標機關之處理結果，

違反法令損害申訴廠商權利或利益，建請依法提出異

議，該函於 94 年 3 月 10 日由申訴廠商公司所在大樓

管理委員會管理員代收。

（二）申訴廠商於 94 年 3 月 21 日以○字第○○號函（招標

機關於 94 年 3 月 23 日收文）提出異議，異議逾越法

定期間，招標機關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（以下簡稱

本法施行細則）第 105 條規定，於 94 年 3 月 30 日高

市○○字第○○號函復申訴廠商不予處理，該函於 94

年 4 月 1 日由申訴廠商公司所在大樓管理委員會代

收，申訴廠商於 94 年 4 月 11 日○字第○○號函（招

標機關於同年月 11 日收文）提出申訴。

（三）本工程於 93 年 12 月 21 日上午 10 時 30 分開標，參

加投標廠商計有高○、勝○、新○、堅○及瑀○等五



家營造有限公司，因無政府採購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

第 48 條第 1 項所列各款之情事，故依招標公告所定時

間開標，惟申訴廠商代表提出異議，稱編號 37/45、

38/45、39/45 等三張工程設計圖中，註記「投標前檢

附測試報告影本」為不合理要求，開標主持人以廠商

異議之提出，已超過招標公告中所訂之異議期限，不

予受理，遂進行開標審標。除申訴廠商外，其餘四家

公司均未附測試報告影本，則該四家公司有本法第 50

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訂「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」之

情形，依本工程採購注意事項第 3 條第 5 項第 5 款之

規定，視為無效標，則本案由申訴廠商以新臺幣（下

同）2450 萬元得標。

（四）本工程經認定為無效標之投標廠商○○營造有限公

司，對採購之過程及結果不服，遂於 93 年 12 月 23 日

提出異議。招標機關認該公司有本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

1 款「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」之情形，故認其異議

為無理由予以駁回後，該公司並未依法提出申訴。

（五）本府採購稽核小組依據立法委員林○樺服務處 93 年

12 月 28 日 (93)樺服字第○○號函轉未得標廠商○○

營造有限公司 93 年 12 月 23 日異議書，於 94 年 1 月 7

日就本工程辦理專案稽核，於稽核監督報告中建請招

標機關依本法第 84 條第 1 項及其施行細則 105 條之 1

之規定，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處理結果。

（六）招標機關二度邀集相關人員研商本工程招標文件之適

法性，有鑒於設計人員之疏漏，未能將編號 37/45、

38/45、39/45 等三張工程設計圖中，註記「投標前檢

附測試報告影本」之要求予以塗銷，或將該要求於本

工程採購注意事項「廠商具有製造、供應或承做能力

之證明」予以明定，有違「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



額採購認定標準」第 2、4 條之規定，另本府為考量市

政建設期程不宜停頓，建請招標機關仍依稽核意見自

行撤銷或變更原處理結果。

（七）招標機關經通盤考量後，依市府採購稽核小組建議，

撤銷申訴廠商得標之原處理結果，並俟招標文件重新

修正後，再行辦理公告。

二、理由部分：

（一）本法第 7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，對採購之過程、結

果提出異議者，為接獲機關通知或機關公告之次日起

十日。其過程或結果未經通知或公告者，為知悉或可

得而知悉之次日起十日。但至遲不得逾決標日之次日

起十五日。

（二）本案申訴廠商不服招標機關撤銷其「九十三年度○○

景觀改造工程」得標之處理結果，依本法第 75 條第 1

項第 3 款規定，應於接獲招標機關通知之次日起十日

提出異議，亦即於 94 年 3 月 20 日提出異議（招標機

關之通知，申訴廠商於 94 年 3 月 10 日由申訴廠商公

司所在大樓管理委員會管理員代收），申訴廠商於 94

年 3 月 21 日以○字第○○號函（招標機關 94 年 3 月

23 日收文）提出異議，其異議逾越法定期間，則招標

機關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105 條規定「異議逾越法定期

間者，應不予受理，並以書面通知提出異議之廠商」，

以 94 年 3 月 30 日高市○○字第○○號函復，不予處

理。

（三）查本法第 76 條規定：「廠商對於公告金額以上採購異

議之處理結果不服，或招標機關逾前條第二項所定期

限不為處理者，得於收受異議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

次日起十五日內，依其屬中央機關或地方機關辦理之

採購，以書面分別向主管機關、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



府所設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訴。」本案招標機關

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105 條規定，對申訴廠商之異議不

予處理，自無違反法令之情事，且申訴廠商提出本件

申訴，並不符本法第 76 條之規定。

（四）本工程招標文件編號 37/45、38/45、39/45 等三張工

程設計圖中，註記「投標前檢附測試報告影本」之要

求，未能於本工程採購注意事項「廠商具有製造、供

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」予以明定，有違「投標廠商資

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」第 2、4 條之規定，且

不符本法第 6 條之立法精神。

（五）撤銷申訴廠商得標之原處理結果，係招標機關評估異

議廠商其事由，依本法第 84 條第 1 項及其施行細則

105 條之 1 之規定，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處理結果。

（六）本工程投標廠商有本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5、7 款之情

形，已由本府政風處調查中，若有不法，該處自當依

權責辦理。

（七）本工程投標廠商○○營造有限公司，質疑招標機關辦

理本工程招標，在投標文件符合狀況下，將該公司投

標文件以無效標論處，委請立法委員林○樺服務處於

93 年 12 月 28 日（93）樺服字第○○號函轉該公司 93

年 12 月 23 日異議書，本府採購稽核小組有鑒於投標

廠商之指陳為重大異常情形，經簽奉前採購稽核小組

召集人林前副市長永堅核示，進行專案稽核，並無違

反行政中立之情事。

（八）依本法第 75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對招標文件規定

提出異議者，為自公告或邀標之次日起等標期之四分

之一，其尾數不足一日者，以一日計。但不得少於十

日。」又本工程招標公告附加說明「其他」1.規定：「投

標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議者，應於民國 93 年 12



月 15 日前，以書面送達招標機關請求釋疑，招標機關

對前項疑議處理結果，將於民國 93 年 12 月 17 日前，

以書面答覆請求釋疑廠商。」查申訴廠商於開標時提

出異議，不符前述規定，招標機關不於受理，依法並

無不合。

（九）又查本工程稱編號 31/45 工程設計圖「照明設備一般

規範」壹通則：1-6 b.， 註記「光學報告；防護等

級之相關測試報告需為一年內為限，應為政府機構或

CNLA 認證合格非自有試驗室或公私立大專院校，承商

應提供正本報告供廠驗時查核。」，惟申訴廠商投標

時，依編號 37/45、38/45、39/45 等三張工程設計 圖，

註記「投標前檢附測試報告影本」之規定，所檢附之

測試報告影本，其測試日期為 91 年 10 月 9 日，不符

「相關測試報告需為一年內為限」之規定，亦即申訴

廠商有本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1 款「未依招標文件之規

定投標」之情形，依該條第 2 項「決標或簽約後發現

得標廠商有前項情形者，應撤銷決標、終止契約或解

除契約，並得追償損失」之規定，招標機關若據以撤

銷申訴廠商其決標，依法並無不合。

（十）綜上所述，申訴廠商之申訴無理由，應駁回其申訴。

判斷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：

一、按本件申訴廠商於申訴時，原請求：（一）原處分結果

撤銷。（二）招標機關應暫停修正招標文件，並暫停重

新招標之採購作業。（三）請兼具高雄市政府採購稽核

小組成員身分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迴避本案之審議等

語。嗣於本件預審會議時，申訴廠商撤回上開（二）、（三）

之請求，依法並無不合，先予敘明。



二、又招標機關雖認：本案申訴廠商不服招標機關於 94 年 3

月 9 日撤銷其「九十三年度○○景觀改造工程」得標之

處理結果，依本法第 7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，理應於

接獲招標機關通知之次日起 10 日提出異議，亦即應於

94 年 3 月 20 日提出異議（招標機關之通知，申訴廠商

於 94 年 3 月 10 日由申訴廠商公司所在大樓管理委員會

管理員代收），惟申訴廠商遲至於 94 年 3 月 21 日始以

○字第○○號函提出異議，其異議已逾越法定期間，則

招標機關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105 條「異議逾越法定期間

者，應不予受理，並以書面通知提出異議之廠商。」之

規定，以 94 年 3 月 30 日高市○○字第○○號函復不予

處理，並無不當云云。惟查：

（一）按「廠商對於機關辦理採購，認為違反法令或我國所

締結之條約、協定（以下合稱法令），致損害其權利或

利益者，得於下列期限內，以書面向招標機關提出異

議：•••三、對採購之過程、結果提出異議者，為

接獲機關通知或機關公告之次日起十日。其過程或結

果未經通知或公告者，為知悉或可得而知悉之次日起

十日。但至遲不得逾決標日之次日起十五日。」本法

第 75 條第 1 項第 3 款固有明文。惟該條款所稱之異

議，係針對招標機關「採購之過程及結果提出異議者」

始有適用。經查，本件招標機關辦理「93 年度○○景

觀改造工程」採購案，於 93 年 12 月 21 日開標後，係

由申訴廠商得標之事實，如上所述，並為兩造所不爭，

則顯見申訴廠商對於本案採購之過程及結果並無異

議，至為明確。而申訴廠商所不服而異議者，係為招

標機關於申訴廠商得標後，於 94 年 1 月 7 日以該採

購案之未得標廠商○○營造有限公司提出異議為由，

而暫停本案採購程序，隨即於 94 年 3 月 9 日，招標機



關並自行評估異議廠商其事由，依本法第 84 條第 1 項

及其施行細則 105 條之 1 之規定，自行撤銷或變更原

處理結果，而撤銷申訴廠商之決標。則申訴廠商不服

該撤銷得標結果之處分，向招標機關所提出之異議，

即非針對招標機關「採購之過程及結果」提出異議甚

明，自不能適用本法第 7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。招

標機關認為本件申訴廠商之異議已逾越本法第 75 條

第 1 項第 3 款所定 10 日之異議期間云云，顯有誤會。

（二）次按「機關辦理採購，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應

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，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，

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：•••一二、因可歸責於廠商

之事由，致解除或終止契約者。」「廠商對於機關依前

條所為之通知，認為違反本法或不實者，得於接獲通

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，以書面向該機關提出異議。廠

商對前項異議之處理結果不服，或機關逾收受異議之

次日起十五日內不為處理者，無論該案件是否逾公告

金額，得於收受異議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次日起十

五日內，以書面向該管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訴。」

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及第 102 條第 1 項、第 2

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另「機關依本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

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時，應附記廠商如認為機關

所為之通知違反本法或不實者，得於接獲通知之次日

起二十日內，以書面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；未提出異

議者，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。」本法施行細則第 109

條之 1 第 1 項亦定有明文。經查，本件招標機關於申

訴廠商得標後，嗣後又撤銷申訴廠商之得標結果，拒

不與申訴廠商簽約，申訴廠商不服欲提出異議時，本

法雖未規定其提出異議之期間，惟鑒於招標機關撤銷

申訴廠商之得標結果，拒不與申訴廠商簽約，係使申



訴廠商溯及不生得標之效力，其法律效果自可類推於

上述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之規定，即此時招標

機關如向得標廠商撤銷得標，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

廠商，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，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

則申訴廠商於此時欲提出異議，自亦可類推適用本法

第101條第1項第12款有關招標機關向申訴廠商解除

契約時，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規定。從而，揆諸上

開說明，於招標機關向申訴廠商解除契約，將刊登政

府採購公報時，本法所規定之異議期間為 20 日。準

此，則本案有關申訴廠商因不服招標機關撤銷決標之

決定，而向招標機關所提出之異議是否逾期，即應以

20 日為認定標準。

（三）如前所述，本案申訴廠商不服招標機關於 94 年 3 月 9

日撤銷其「九十三年度○○景觀改造工程」得標之處

理結果，係於 94 年 3 月 21 日以○字第○○號函向招

標機關提出異議，此為兩造所不爭，則揆諸上開本法

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、第 102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及

本法施行細則第 109 條之 1 第 1 項之規定，申訴廠商

向招標機關所提出之異議，顯尚未逾越法定期間，則

招標機關以申訴廠商之異議逾越法定期間而不予受

理，顯有不當。從而，申訴廠商以其已合法提起異議

為由，詎招標機關不予受理，因而於法定期間內起本

件申訴，其程序自屬適法，先予敘明。

貳、實體部分：

一、兩造不爭執之事實：

１、本採購案於 93 年 12 月 21 日上午 10 時 30 分開標，

參加投標廠商計有高○、勝○、新○、堅○及瑀○等

五家營造有限公司，招標機關以本案並無本法第 48 條

第 1 項所列各款之情事，故依招標公告所定時間開



標。惟申訴廠商代表提出異議，稱編號 37/45、38/45、

39/45 等三張工程設計圖中，註記「投標前檢附測試

報告影本」為不合理要求，開標主持人以廠商異議之

提出，已超過招標公告中所訂之異議期限，不予受理，

遂進行開標審標。除申訴廠商外，其餘四家公司均未

附測試報告影本，招標機關以該四家公司有本法第 50

條第 1 項第 1 款所定「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」之

情形，依本工程採購注意事項第 3 條第 5 項第 5 款之

規定，視為無效標，則本案由申訴廠商以 2450 萬元得

標。

２、本案經招標機關認定為無效標之投標廠商○○營造有

限公司，對採購之過程及結果不服，遂於 93 年 12 月

23 日提出異議。招標機關認該公司有本法第 50 條第 1

項第 1 款「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」之情形，故認

其異議為無理由予以駁回後，該公司並未依法提出申

訴。

３、本府採購稽核小組於 94 年 1 月 7 日就本工程辦理專

案稽核，於稽核監督報告中建請招標機關依本法第 84

條第 1 項及其施行細則 105 條之 1 之規定，自行撤銷

或變更原處理結果。嗣招標機關於研商本工程招標文

件之適法性後，有鑒於設計人員之疏漏，未能將編號

37/45、38/45、39/45 等三張工程設計圖中，註記「投

標前檢附測試報告影本」之要求予以塗銷，或將該要

求於本工程採購注意事項「廠商具有製造、供應或承

做能力之證明」予以明定，有違「投標廠商資格與特

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」第 2、4 條之規定，故於經通

盤考量後，依市府採購稽核小組建議，撤銷申訴廠商

得標之原處理結果。

二、兩造爭執之點：



綜據上開兩造之陳述，本件兩造之爭點厥為招標機關於

申訴廠商依法得標後，可否事後再據以撤銷其得標結

果？招標機關之撤銷申訴廠商得標結果有無法律上之

理由？茲分述本府之判斷如下：

（一）按「機關依本法規定辦理招標，除有下列情形之一不

予開標決標外，有三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，即應依招

標文件所定時間開標決標：一、變更或補充招標文件

內容者。二、發現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

行為者。」又「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經機關於

開標前發現者，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；於開標後發

現者，應不決標予該廠商：一、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

投標。二、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。」

「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於決標前有前項情形

者，應撤銷決標、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，並得追償損

失。但撤銷決標、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反不符公共利

益，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，不在此限。」本法第 48

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2 款、第 50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

2 款及同條第 2 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（二）本案招標機關撤銷申訴廠商之得標結果，無非係以：

本案採購鑒於設計人員之疏漏，未能將編號 37/45、

38/45、39/45 等三張工程設計圖中，註記「投標前檢

附測試報告影本」之要求予以塗銷，或將該要求於本

工程採購注意事項「廠商具有製造、供應或承做能力

之證明」予以明定，有違「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

額採購認定標準」第 2、4 條之規定，故依本法第 84

條第 1 項及其施行細則 105 條之 1 之規定，而撤銷得

標結果等情為其依據。姑且不論本案招標機關未能將

編號 37/45 、38/45、39/45 等三張工程設計圖中，

註記「投標前檢附測試報告影本」之要求予以塗銷；



或將該要求於本工程採購注意事項「廠商具有製造、

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」予以明定，是否有違「投標

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」第 2、4 條之

規定。惟申訴廠商對於招標機關上開設計圖中要求廠

商對於其下游工廠之供貨品質，於投標前提出證明文

件是否適宜，曾於開標時向招標機關提出口頭異議，

並要求無須檢附，惟其異議不被招標機關接受之事

實，為兩造所不爭，則此顯示招標機關已認定該投標

文件設計圖需檢附「測試報告影本」之規範並無不

當，並合乎法規之規定。即招標機關認為本案並無上

開本法第 48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2 款所定需「變更

或補充招標文件內容」或有「發現有足以影響採購公

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者」，則招標機關即應依法開

標。嗣於開標後，申訴廠商既亦已依招標文件設計圖

之要求，備妥上開「測試報告影本」，而其餘投標廠

商卻因未依規定備妥文件，經招標機關以該四家公司

有本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定「未依招標文件之

規定投標」之情形，依本工程採購注意事項第 3 條第

5 項第 5 款之規定，視為無效標，並宣布由申訴廠商

以低於底價且為最低標得標，即屬合乎法律規定之程

序。

（三）招標機關雖又以：本案經招標機關認定為無效標之投

標廠商○○營造有限公司，對採購之過程及結果不

服，遂於 93 年 12 月 23 日提出異議。惟招標機關認該

公司有本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1 款「未依招標文件之規

定投標」之情形，故認其異議為無理由予以駁回後，

該公司並未依法提出申訴。嗣招標機關於○○營造有

限公司提出異議後，依本府採購稽核小組於 94 年 1

月 7 日就本工程辦理專案稽核之建議，招標機關始依



本法第 84 條第 1 項及其施行細則 105 條之 1 之規定，

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處理結果，並無不當云云。惟按「招

標機關處理異議為不受理之決定時，仍得評估其事

由，於認其異議有理由時，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處理結

果或暫停採購程序之進行。」本法施行細則第 105 條

之 1 雖定有明文，惟該條允許招標機關自行撤銷或變

更原處理結果或暫停採購程序之進行者，係招標機關

對於廠商之異議，其處理異議為「不受理之決定」時，

始得能評估其事由，於認廠商之異議有理由時，方可

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處理結果或暫停採購程序之進行。

然本案投標廠商○○營造有限公司之異議既遭招標機

關以其異議為「無理由」而被駁回，如上所述，則招

標機關自無適用上開本法施行細則第 105 條之 1 之規

定，而「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處理結果或暫停採購程序

之進行」。從而，招標機關以本法施行細則第 105 條之

1 之規定為撤銷本件申訴廠商得標結果處分之依據，

顯有不當。

（四）又「廠商提出異議或申訴者，招標機關評估其事由，

認其異議或申訴有理由者，應自行撤銷、變更原處理

結果，或暫停採購程序之進行。但為應緊急情況或公

共利益之必要，或其事由無影響採購之虞者，不在此

限。」本法第 84 條第 1 項雖定有明文，然本條之適

用，需招標機關對於廠商提出之異議，自行評估其事

由，認其異議「有理由」者，始得自行撤銷、變更原

處理結果，或暫停採購程序之進行。惟如上所述，招

標機關對於本案投標廠商○○營造有限公司之異

議，既認為其異議為「無理由」而駁回其異議，則招

標機關自無再適用上開本法第 84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

「認其異議有理由」，而「自行撤銷、變更原處理結



果、或暫停採購程序之進行」。從而，招標機關適用

本法第 84 條第 1 項之規定為撤銷本件申訴廠商得標

結果處分之依據，亦有不當。

（五）末查，招標機關雖又以本工程稱編號 31/45 工程設計

圖「照明設備一般規範」，註記「光學報告；防護等級

之相關測試報告需為一年內為限，應為政府機構或

CNLA 認證合格非自有試驗室或公私立大專院校，承商

應提供正本報告供廠驗時查核。」惟申訴廠商投標時，

依編號 37/45、38/45、39/45 等三張工程設計圖，註

記「投標前檢附測試報告影本」之規定，所檢附之測

試報告影本，其測試日期為 91 年 10 月 9 日，不符「相

關測試報告需為一年內為限」之規定，亦即申訴廠商

有本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1 款「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

標」之情形，依該條第 2 項「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

廠商有前項情形者，應撤銷決標、終止契約或解除契

約，並得追償損失」之規定，則招標機關據以撤銷申

訴廠商其決標，依法並無不合云云。惟按，在招標機

關所提出之招標規格中，陳證 5（即照明工程設備規

格功能說表）為規定投標廠商於投標前應檢附「測試

報告影本」，並規定廠驗時應提出「投標前所檢附之測

試報告正本」。即上開照明工程設備規格功能說表並未

規定該「相關測試報告需為一年內為限」，故陳證 5

照明工程設備規格功能說表，應為招標機關確定供料

廠商有相關工程經驗之規範，應屬合理規格。至招標

機關提出之陳證 11「照明設備一般規範」壹、通則：

1-6 a.b.二款雖規定承商應於決標 25 天內，檢附生產

燈具專業製造廠之證件與一年內之相關測試報告，惟

此亦為確保將來得標廠商的交貨品質，以維護本府之

權益，亦為合理的要求。然上開二項規範，一為關於



投標所應檢附之文件，另一為日後廠商決標後履約時

應檢附之文件，二者規範功能不同，不應混為一談。

況招標機關於招標文件及規格中，亦未明示或規定上

開二者為有關連，則本案申訴廠商既已依招標機關在

招標規格中（即照明工程設備規格功能說表）所規定，

投標廠商於投標前應檢附「測試報告影本」之規定，

提出上開「測試報告影本」，則申訴廠商即無本法第

50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定「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」

之情形。至申訴廠商日後於履約時，可否提出生產燈

具專業製造廠之證件與一年內之相關測試報告，此為

日後申訴廠商能否履約之問題，與本件兩造爭點為招

標機關能否撤銷申訴廠商之得標結果無涉。是招標機

關以本法第 50 條第 2 項「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

有前項情形者，應撤銷決標、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，

並得追償損失」之規定，據以撤銷申訴廠商之決標，

亦嫌無據，不應准許。

（六）按招標機關之招標文件，係規範參與投標者備標及估

算作業之標準，只要不構成限制競爭，違反本法第 26

條規定，不影響廠商報價基準而違反公平競爭，即不

構成開標或決標無效之要件。本案於招標文件公告期

間，並無投標廠商就招標文件之作業程序規定提出異

議，顯見並未存在限制競爭及違反公平競爭之事實。

且熟讀招標文件係參加投標廠商之必要條件，本案設

計圖與採購注意事項均屬招標文件，投標廠商均應遵

照，如有疑義，應請招標機關釋疑。本案未得標廠商

未熟讀招標文件，且未按招標文件規定辦理，自屬不

當，自應自負責任。況申訴廠商對於招標機關上開設

計圖中要求廠商對於其下游工廠之供貨品質，於投標

前提出「測試報告影本」等證明文件是否適宜，曾於



開標時向招標機關提出口頭異議，並要求無須檢附，

惟其異議不被招標機關接受之事實，如上所述，則此

顯示招標機關已認定該投標文件設計圖需檢附「測試

報告影本」之規範並無不當，並合乎法規之規定，則

招標機關即應依法開標。嗣於開標後，申訴廠商既亦

已依招標文件設計圖之要求，備妥上開「測試報告影

本」，而其餘投標廠商卻因未依規定備妥文件，經招

標機關以該四家公司有本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

定「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」之情形，而視為無效

標，並宣布由申訴廠商以低於底價且為最低標得標，

即屬合乎法律規定之程序。招標機關率爾於申訴廠商

得標後，再予以撤銷其得標結果，依法自有未合，應

認申訴廠商之申訴為有理由。

三、綜上所述，本案並無存在招標機關於申訴廠商依法得標

後，可再據以撤銷其得標結果之法律理由。則招標機關

以本法第 84 條第 1 項及其施行細則 105 條之 1 之規定；

或依本法第 50 條第 2 項之規定，自行撤銷申訴廠商之

得標結果，即屬不當，應認本件申訴廠商之申訴為有理

由，爰決定如主文所示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為有理由，依政府採購法第 82 條第 1

項前段，判斷如主文。

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委員 楊富強

委員 林石猛

委員 陳樹村

委員 張金塗

委員 賴溪松

委員 徐偉智

委員 陳茂雄

委員 黃平志



委員 林仁益

委員 黃勇雄

委員 徐正戎

中 華 民 國 94 年 5 月

30 日

高 雄 市 代 理 市 長 陳 其 邁

本審議判斷書視同訴願決定。


